I

115+ 5‘. TF % 694952

&
>~
b
-

Hk

ﬁ&@@gﬁAQ%%gﬁgﬁ 4
A Rt dtrn 2 A A P d %% T IEARR P
warh ML BRIBN AL LB L2 %wﬂ*
noooe AR
FRAGRZRFER
(= )i aaLskiz wui}bg%"
L mE A ra,ﬁ»’ﬂ—/\"rxq e, ~
374 K317, T28 B 5 AL X *«:«5? oA R JRE R A K
FESm- A2 pAsgnf AL o (C)RBFHRYGTH® L FE7
RHP B A o AR ITIZKEJE%’ ",T},@-,T*m}iﬁiw Mix o f B
as{%%mﬂﬂﬁﬁﬁ@ﬂ??“’wﬁﬂ&ﬁ—ﬁif
o AEAFIHPA JIL A LA %%ﬁ$ﬁ’ﬁ6
.[;e’*(z)w\ i%‘—*fmﬁ'«‘—rp/w\ilo’ MFGW "
’T&a@&ﬁaw 4%ﬁmﬁﬁ FA2203 1
£ o (Z)VRFHRHNTER- ZHHF EGFHS ﬁa—ﬁﬂ&ﬁ
E%’?P#Rélzﬂillﬁﬂo(“> fartskizFp ABII4#12

\,
4y e
"ﬁ’?

%
\‘-\-_
-3
\““?
oy

NI T

=
.E-‘—\
it
>§t

%— 7



HO}B?P%fﬁ,ﬁﬁffgf?f%%&’%7ré: ~ £ 317, 728’°541\_"F
FArerrrr 2 I & BERG A - LG R
Fo R EIEFREL PRI EFFTHFTE

S RBAAN IR DR RF > GRAFRERPEF L
PO R R - A o S UEL A

a F = I DR 3 ! 23 7
REFLRSFERE OFHR

i &

115# & & &.F % 0069495%

A -

Mg AE (MR [fllAeE e (fIARER |[JILE

F 5L 5

001 [#7E % |3E =% 3% |p A RIS ZFHR L | & L2 TT5%
51874 | 2 #: Z07701p
~ AL

002 |ATH W |%=F 3% |p A WIM4|ZFFp L | £ L2.7T75%
53163 | % # Z11701p
~ A2

003 |#7d % |Ri=F 3% |p X RI4|ZFHEp L | & L2 TTH%
53163 | % # Z11701p
= AL

004 |AT& % |3%%=F 3% |p A WIM4|ZFFp L | £ L2.7T75%
53157 | % & #1177 01p
= A2

005 |#7d % |seiz% ~sk|p A WI4|ZFHp b | & L2 T75%
35457 | % # #1172 017
= Az

006 |AT& % |3%%=F 3% |p A W4 Z5Hp L | & L2.7T75%
35457 | % & #1117 017
= AL




(\ER)

007

e 4

30497

A R114
#1012 01p

# 42, 775%

N Ry .
EHE
& | A& WHFERL (s |ENER L |EHEFES
ﬁf’%u B B
001 [#74 % |s&i=-% o8 |f A WI5E |[ZTF0Hp L [P A B2 UpFRIBFF L2
51874 |2 # 087 02p 4 Lo G AES B MR BAFF A
e ; - L2l F
Z_ =z g
002 |#74 % |% =% % |pAREI4E [TFHFpL (SW A BT UpFEIBEJFFLL
53163 | % & 127 02p 4= Lo WWARE S BN RIBEFF A
= 7 - L=2L ¥
~ - B
003 |#74 % |#%i=% g AWI4E [ZFHPL [SW A BT IpFEIBFF AL
53163 |z # 127025 4 Lo ALE S BN EF BAFF A
= 5 - L2LF
Z_ =z g
004 |ATd W |3k iz % ~ k| p ARIAE | ZFHpl (B8 B N KRBT L2
53157 |2 # 127 025 4= Lo G ARE S B R B F A
B 7 - L=2LF
~ - L
005 [#74 % |sEi=% o8 |f AWI4E [ ZTF0Hp L [P A2 BT R FRt BIFF L2
35457 | 2 # 127 02p 4 LB ALE S BN E BAFF A
£ P A
Z_= g
006 [AT4 |k iz F ~ k| pARI4AE | ZFHP L |G AR P F R FIFF A2
35457 | 2 #& 127 02p 4= Lo whARE S BN ERIBNFF A
e s - L2l ¥
~ - L
007 [#74 % |5 i=% o8| f A WI4E [ TF0Hp L [P A BT R Fkt BIFF L2
35457 | % % 12702 4= Lo AR BN BIFE A
9 s - L2l ¥
2_= g

k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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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6949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債  務  人  張仁孝  




債  務  人  張玉燕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參拾壹萬柒仟柒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張仁孝前就讀靜宜大學時，邀同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7筆，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317,728元整，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二)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付息或償付本息時，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付息日起，照應還金額，逾6個月(含)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份，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三)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視為全部到期。(四)詎債務人張仁孝自民國114年12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迄今尚欠本金317,728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6949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6949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債  務  人  張仁孝  





債  務  人  張玉燕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參拾壹萬柒仟柒佰貳拾捌

    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

    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

    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張仁孝前就讀靜宜大學時，邀同債務人張玉燕

    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7筆，合計借款本金

    新臺幣317,728元整，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

    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二)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

    依期還本，付息或償付本息時，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自遲

    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

    份，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付息日起，照應還金額，逾6

    個月(含)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

    者，就超過6個月部份，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

    。(三)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

    ，即視為全部到期。(四)詎債務人張仁孝自民國114年12月0

    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迄今尚欠本金317,728元及如請求標

    的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

    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6949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6949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債  務  人  張仁孝  




債  務  人  張玉燕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參拾壹萬柒仟柒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張仁孝前就讀靜宜大學時，邀同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7筆，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317,728元整，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二)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付息或償付本息時，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付息日起，照應還金額，逾6個月(含)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份，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三)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視為全部到期。(四)詎債務人張仁孝自民國114年12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迄今尚欠本金317,728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6949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6949號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債  務  人  張仁孝  





債  務  人  張玉燕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清償新臺幣參拾壹萬柒仟柒佰貳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張仁孝前就讀靜宜大學時，邀同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7筆，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317,728元整，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二)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付息或償付本息時，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本金自到期日起，利息自付息日起，照應還金額，逾6個月(含)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份，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三)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視為全部到期。(四)詎債務人張仁孝自民國114年12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迄今尚欠本金317,728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債務人張玉燕為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李信良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6949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1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775% 

 違約金：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51874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5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53163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4 新臺幣531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5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6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7 新臺幣35457元 張仁孝、張玉燕 自民國114年12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